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6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4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

位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张军先

生、马军先生、吴树桐先生、马恩彤女士、李萌先生、谢剑琳女士和袎恒琦先生共计

7

名，独立董事肖红叶先

生因公出差，在提前知晓会议内容的前提下，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袎恒琦先生对所有议案行使同意表决权。

本公司应表决董事

8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8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同意渤海证券增资扩股方案并放弃认购增资份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参股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拟进行新一轮增

资扩股，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初步确定为渤海证券增发新股

10

亿股，每股价格为

1.5

元（其最终价格将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发行股份由渤海证券现有股东按其目前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直接认购，现有股东放弃

认购的股份由其他股东认购。 为帮助渤海证券扩充资本实力以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公司拟同意渤海证券的

增资方案。

目前公司持有渤海证券

872,459,700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27.04%

。 若按比例认购渤海证券本次增发

的新股，公司将认购

270,373,657

股，预计增资金额为

405,560,485.50

元。 鉴于目前公司区域开发业务的资

金需求较大，并考虑到公司当前资金状况和外部融资环境，公司拟放弃认购渤海证券本次增发的新股。

二、决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时间请详见另行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6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4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

位监事，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监事有路雪女

士、董焱女士、于际海先生、周京尼先生和李强先生共计

5

名。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5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5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路雪女士主持，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同意渤海证券增资扩股方案并放弃认购增资份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参股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拟进行新一轮增

资扩股，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初步确定为渤海证券增发新股

10

亿股，每股价格为

1.5

元（其最终价格将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发行股份由渤海证券现有股东按其目前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直接认购，现有股东放弃

认购的股份由其他股东认购。 为帮助渤海证券扩充资本实力以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公司拟同意渤海证券的

增资方案。

目前公司持有渤海证券

872,459,700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27.04%

。 若按比例认购渤海证券本次增发

的新股，公司将认购

270,373,657

股，预计增资金额为

405,560,485.50

元。 鉴于目前公司区域开发业务的资

金需求较大，并考虑到公司当前资金状况和外部融资环境，公司拟放弃认购渤海证券本次增发的新股。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1-25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召开。

应到董事

13

人，实到董事

6

人，徐杨董事委托赵风云董事行使表决权；徐立红董事、王宏董事委托孙基董事

行使表决权；夏大慰董事、皋玉凤董事委托王运丹董事行使表决权；邵世伟董事委托柳光池董事行使表决权；

金明达董事委托王振京董事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 会议由王运丹先生主持。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选举王运丹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同意公司关于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战略委员会：

王运丹（主任）、柳光池、赵风云、徐 杨、夏大慰、邵世伟、皋玉凤、金明达、徐 菲

提名委员会：

邵世伟（主任）、夏大慰、皋玉凤、王运丹、柳光池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皋玉凤（主任）、金明达、徐 菲、徐立红、王 宏

审计委员会：

徐 菲（主任）、夏大慰、金明达、王振京、孙 基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1-2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第五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召开。

应到监事

6

名，实到

4

名。谷大可监事、冯俊杰监事委托王国良监事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选举谷大可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34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

：

30

在上海龙漕路

200

弄

28

号宏润大厦

10

楼会议室采取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8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09,136,0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6.47%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

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9,136,02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光明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方案为：以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投资”）捐赠资产中

３．８

亿元现

金形成的资本公积金中的

３７１

，

４２３

，

１５６．００

元定向转增

３７１

，

４２３

，

１５６

股，其中：向股改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０

股，共转增

１６６

，

９８７

，

９５０

股；向除九五投资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７０２６３１

股，共转增

３７

，

７７３

，

３５４

股；向九五投资定向转增

１６６

，

６６１

，

８５２

股。

●

公司股东本次获得的转增股份不需要纳税。

●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

获得转增股份到账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转增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本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度限制。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及获得转增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与复牌日相同）起，公司股票简称改为“

＊ＳＴ

光明”，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保持不

变。

一、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赠与资产、公司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的股数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１３％

，其中：同意的流通股股份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９４．６１％

。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内容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介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份转增相结合，采取“资产对价

＋

资本公积金转增”的组合方式进行股

改对价支付。 为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消除在原有股权分置状态下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

利益不均衡，公司潜在控股股东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作出对价安排，具体对价安排为：

（

１

）九五投资已将其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叶珠宝”）

１００％

的股权及

３．８

亿

元现金赠与上市公司，用于代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股改对价。 九五投资赠与资产为公司增加了可持续发

展的优质经营性资产和现金流，构成公司可用于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和股权分置改

革。

（

２

） 公司以

３．８

亿元获赠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金中的

３７１

，

４２３

，

１５６．００

元定向转增

３７１

，

４２３

，

１５６

股；其

中，向九五投资转增

１６６

，

６６１

，

８５２

股，向除九五投资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转增

３７

，

７７３

，

３５４

股（折算每

１０

股

获得

３．７０２６３１

股），向股改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

１６６

，

９８７

，

９５０

股（折算流通股股

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２０

股）。 上述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５５７

，

１３４

，

７３４

股。

２

、资产赠与状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九五投资已将金叶珠宝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给光明家具，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九五投资已将赠与资产的现金部分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及履约保证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前期

已交付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账户

３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转入上

市公司账户。 管理人将九五投资前期交付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转入上市公司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关于光明集团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捐赠资产专项核查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捐赠资产

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亿资本公积金专项审核报告》（中磊核字［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２９

号）、《关于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的专项审核报告》（中磊核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０

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之赠与资产法律意见书》。

３

、方案实施的内容：截至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转增股份

２０

股；除九

五投资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７０２６３１

股；九五投资获得

１６６

，

６６１

，

８５２

股。

４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明确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都承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

定承诺义务。

光明家具潜在控股股东九五投资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

１

）金叶珠宝的控股股东九五投资承诺向上市公司整体注入的优质黄金珠宝设计、生产、批发、零售业

务，保证持续发展和利润增长。 九五投资承诺，金叶珠宝

２０１１

年全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１．３８

亿元；在

２０１２

年，金叶珠宝全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２

亿元。若未能达到上述利润指标，则九五投资将净利润差额部分以货

币资金补足给上市公司。为确保承诺人有能力履行承诺义务，九五投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向上市公司指

定账户打入

４

，

０００

万元履约保证金。 本业绩承诺的业绩补偿时点为

２０１１

年年报公告后

１５

日内及

２０１２

年

年报公告后

１５

日内。

２０１２

年业绩补偿时点前，九五投资不以任何方式通过任何渠道将该履约保证金撤回

或挪作他用；同时，九五投资也不以股东身份同意并保证其提任董事同意任何关于撤回或放弃该履约保证

的决议或以履约保证金为九五投资或其关联方提供保证或其他担保的决议。该履约保证金使用中所产生的

任何收益及孳息归上市公司所有。

（

２

）九五投资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九五投资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

３６

个月。

（

３

）为推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进一步改善资产结构，九五投资承诺将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

成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提出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资产注入的动议，以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增发在内的方式向

上市公司注入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

亿元的优质黄金矿产资源或其他符合《重组框架协议》规定条

件的优质资产（目前相关资产尚未在九五投资名下，正在筛选整合过程中）；且增发价格不低于公司破产重

整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９８

元

／

股。

（

４

）九五投资限价减持承诺：为充分保护公司流通股股东利益、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九五投资所持公司

股票自

３６

个月锁定期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１５

元，该价格遇到分

红、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时，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但不包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转增事项；九五投资如

有违反上述承诺的卖出交易，九五投资将卖出股份所获得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５

、股份转增安排执行情况表

序号 获得股份转增的股东名称

股份转增前 获得转增股份数量 股份转增后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转增股份

数量

（

股

）

本次执行

安排现金

金额

（

元

）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１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９７９

，

３０８ ２７．４５％ １８

，

８７５

，

７５７ ０ ６９

，

８５５

，

０６５ １２．５４％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１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８．００％ ５

，

４９８

，

４０７ ０ ２０

，

３４８

，

４０７ ３．６５％

３

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１４

，

４００ ７．７６％ ５

，

３３７

，

１２０ ０ １９

，

７５１

，

５２０ ３．５５％

４

伊春百世利工贸有限公司

４

，

７６９

，

８５６ ２．５７％ １

，

７６６

，

１０２ ０ ６

，

５３５

，

９５８ １．１７％

５

襄垣县宏钰洗选煤有限公司

４

，

３２９

，

０００ ２．３３％ １

，

６０２

，

８６９ ０ ５

，

９３１

，

８６９ １．０６％

６

太原市汇东科贸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６

，

０００ １．５５％ １

，

０６８

，

５７９ ０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０．７１％

７

山西维尔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６

，

０００ １．５５％ １

，

０６８

，

５７９ ０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０．７１％

８

伊春光明纸箱制造有限公司

２

，

４２４

，

２４０ １．３１％ ８９７

，

６０７ ０ ３

，

３２１

，

８４７ ０．６０％

９

袁野

（

自然人

）

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７４７

，

９３１ ０ ２

，

７６７

，

９３１ ０．５０％

１０

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３

，

９７１ ０．５１％ ３５３

，

２２０ ０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０．２３％

１１

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司

７６３

，

１７７ ０．４１％ ２８２

，

５７６ ０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０．１９％

１２

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５７７

，

８５４ ０．３１％ ２１３

，

９５８ ０ ７９１

，

８１２ ０．１４％

１３

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１６６

，

６６１

，

８５２ ０ １６６

，

８６１

，

８５２ ２９．９５％

１４

哈尔滨南岗区北亚百货商店

１６３

，

８００ ０．０９％ ６０

，

６４９ ０ ２２４

，

４４９ ０．０４％

小计 非流通股

１０２

，

２１７

，

６０６ ５５．０４％ ２０４

，

４３５

，

２０６ ０ ３０６

，

６５２

，

８１２ ５５．０４％

流通股

８３

，

４９３

，

９７２ ４４．９６％ １６６

，

９８７

，

９５０ ０ ２５０

，

４８１

，

９２２ ４４．９６％

合 计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 １００％ ３７１

，

４２３

，

１５６ ０ ５５７

，

１３４

，

７３４ １００％

注

１

：

ａ

）向全体流通股股东以

１０

转增

２０

的比例进行转增；

ｂ

）向除九五投资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以

１０

转增

３．７０２６３１

的比例进行转增；

ｃ

）向九五投资定向转增

１６６

，

６６１

，

８５２

股；

注

２

：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与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

其持有的光明家具全部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经破产重整以

１０％

的比例让渡后实际持股为

１４

，

４１４

，

４００

股）非流

通股份转让给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此次股权转让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３７

号文件的批准；同时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取得黑龙江中盟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股

东大会及股权分置改革全部事宜的授权委托。 因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及股权分置改革进程的拖延，此次股权

转让未能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完成过户，国资委批复已超过有效期，目前正在向国资委申请延期；为

了推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使公司股票尽速复牌，本次股改方案实施时转增股份转入黑龙江中盟集

团有限公司账户，其股权转让拟于股改方案实施后自行办理；

注

３

：自然人么晓昌根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拟受让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

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７６３

，

１７７

股非流通股股票，由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及股权分置改革的拖延，并且中

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司已注销，本次股权转让未能在股改方案实施前完成过户，为了推动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使公司股票尽速复牌，本次股改方案实施时转增股份转入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

务公司账户，其股权转让拟于股改方案实施后进行；

注

４

：自然人马明军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拟受让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

９５３

，

９７１

股非流通股股票，拟于股改方案实施前完成过户，但上市公司经过多方努力，未能

与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联系，本次股权转让未能在股改方案实施前完成过户，为了推动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使公司股票尽速复牌，本次股改方案实施时转增股份转入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

公司账户，其股权转让拟于股改方案实施后进行。

注

５

：本公告披露的股份转增数量为公司自行计算的理论值，实际转增股数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实施时系统处理结果为准。

三、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是否停牌

１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２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３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公司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到账

；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及获得转增

股份的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上

市流通

；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

＊ＳＴ

光明

”

复牌交易

四、股份变更登记日、上市日

１

、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

、转增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本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度限制。

五、证券简称变更情况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与复牌日相同）起，公司股票简称改为“

＊ＳＴ

光明”，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保持不

变。

六、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办法

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股改实施方案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流通股股东及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全体股东按转增比例所获股份计算后不足一

股的余股，按照现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

南（

２０１０

年版）》所规定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七、股权结构变动表

方案实施前 方案实施后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１０２

，

２３３

，

６４１ ５５．０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３０６

，

７００

，

９１７ ５５．０５％

其中

：

国家及国有法人

７５

，

９３０

，

３０８ ４０．８９％

其中

：

国家及国有法人

１１９

，

８１２

，

７９７ ２１．５１％

境内一般法人

２４

，

２６７

，

２９８ １３．０７％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８４

，

０７２

，

０８４ ３３．０４％

高管持股

１６

，

０３５ ０．０１％

高管持股

４８

，

１０５ ０．０１％

境内自然人

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境内自然人

２

，

７６７

，

９３１ ０．５０％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８３

，

４７７

，

９３７ ４４．９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５０

，

４３３

，

８１７ ４４．９５％

股份总数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 １００％

股份总数

５５７

，

１３４

，

７３４ １００％

八、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可上市流通股数 可上市流通时间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伊春百世利工贸有限公司

、

伊

春光明纸箱制造有限公司

共持股

７９

，

７１２

，

８７０

股

（

注

２

）

２７

，

８５６

，

７３６ Ｇ＋１２

个月后

２７

，

８５６

，

７３６ Ｇ＋２４

个月后

２３

，

９９９

，

３９８ Ｇ＋３６

个月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２０

，

３４８

，

４０７ Ｇ＋１２

个月后

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５１

，

５２０ Ｇ＋１２

个月后

襄垣县宏钰洗选煤有限公司

５

，

９３１

，

８６９ Ｇ＋１２

个月后

太原市汇东科贸有限公司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Ｇ＋１２

个月后

山西维尔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Ｇ＋１２

个月后

袁野

（

自然人

）

２

，

７６７

，

９３１ Ｇ＋１２

个月后

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Ｇ＋１２

个月后

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司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Ｇ＋１２

个月后

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７９１

，

８１２ Ｇ＋１２

个月后

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６

，

８６１

，

８５２ Ｇ＋３６

个月后

（

注

３

、

注

４

）

哈尔滨南岗区北亚百货商店

２２４

，

４４９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１

：

Ｇ

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注

２

：百世利工贸、纸箱制造作为光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其合并计算，适用关于持股

５％

股东的减持

规定。

注

３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九五投资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锁定

３６

个月。

注

４

：九五投资限价减持承诺：为充分保护公司流通股股东利益、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九五投资所持公司

股票自

３６

个月锁定期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１５

元，该价格遇到分

红、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时，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但不包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转增事项；九五投资如

有违反上述承诺的卖出交易，九五投资将卖出股份所获得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１１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８－６１３５５８７

联系人：王红霞

十、备查文件

１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及法律意见书

２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３

、保荐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４

、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４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

一）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分期实施，为更好地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销售旺季到来前备足存货，促

进销售额的增长，提升公司业绩，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４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

月。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经营的发展，能够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９３

，

５８５．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

日，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将超募资金中的

７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之前共计归还了

７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尚剩余

超募资金

１３

，

９８５．７５

万元。 为了降低财务费用，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经营的发展，能够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

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

以上一、二项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意见，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

使用超募资金

１

亿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详见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

工作规程》。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五、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

度》。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及检查监

督办法》。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及检查监督办法》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七、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

度》。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

责任追究制度》。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九、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

理制度》。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十、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前述第一项议案将提交该次股东大

会审议。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４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以现场书面表决的

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监事三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

合法有效。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财务费用，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和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财务费

用，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和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

亿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４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牌珠宝”）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８５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３２．００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

１９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１０７．００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５

，

８９３．００

万元。 扣除公司募投

项目原计划投资合计

９２

，

３０７．２５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９３

，

５８５．７５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１２８

号《验资报告》验资确认。

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为实施募投项目：其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５３

，

０５５．７７

万元、生产基地扩建项

目

３４

，

００５．０９

万元、研发设计中心项目

５

，

２４６．３９

万元。

《明牌珠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书说明书》对募集资金投向和进度的描述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时间进度 资金投入

合计

核准或备案文号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万元

）

２５

，

３５６．０３ ２７

，

６９９．７４ －－ ５３

，

０５５．７７

浙发改外资

［

２０１０

］

５２８

号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万元

）

２

，

６５８．８８ ２５

，

５９９．８１ ５

，

７４６．４０ ３４

，

００５．０９

绍发改外资

［

２０１０

］

１３

号

研发设计中心项目

（

万元

）

３

，

８２２．９９ １

，

４２３．４０ －－ ５

，

２４６．３９

绍发改外资

［

２０１０

］

１４

号

总计

３１

，

８３７．９０ ５４

，

７２２．９５ ５

，

７４６．４０ ９２

，

３０７．２５ －－

注：第一年是指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的议案》，将超募资金中的

７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之前共计归还了

７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尚剩余超募资金

１３

，

９８５．７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２２

，

７５６

，

５４１．７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分两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和

５

月

３１

日进行了全额置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０

，

３９１

，

３３０．０４

元，用途为用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１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５３０

，

５５７

，

７００．００ ２４

，

４４７

，

８７１．７６ ５０６

，

１０９

，

８２８．２４

２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３４０

，

０５０

，

９００．００ ７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２

，

９８０

，

９００．００

３

研发设计中心项目

５２

，

４６３

，

９００．００ １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８３３

，

９００．００

４

超募资金

９３５

，

８５７

，

５００．００ ７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

，

８５７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８５８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９

，

１４７

，

８７１．７６ １

，

０２９

，

７８２

，

１２８．２４

三、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

经审慎研究，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

亿元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四、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为

１

，

５００

万左右。

因公司将在之后六个月内举办

２０１１

年度明牌珠宝秋季订货会和

２０１２

年度春季订货会，争取在销售旺

季（

９

、

１０

月和

１

月、

２

月）取得更好的业绩，需进行事先备足存货，加之近段时间黄金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

需要更多的资金去采购贵金属原材料，使公司流动资金阶段性陡然吃紧，现时公司流动资金已不足以应对。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按计划进度募集资金

在第二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５４

，

７２２．９５

万元，公司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的金额为

４

亿元，期限为

６

个月，能够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

常进行。 公司承诺如出现募投项目加速推进导致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足的情形，公司将及时归还足额资金

至募集资金专户，以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公司最近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

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业务。

五、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和使用超募资金

１

亿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披露的《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便于公司在黄金等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下购买充足的原材料，在销售旺季

到来前备足存货，从而提高公司的销售收入，提升公司业绩；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

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和使用超募资

金

１

亿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意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财务费

用，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和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财务费用，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符合和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

亿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监事会决议公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披露的《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八、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俊、李建壮经核查后认为：

（一）经核查，明牌珠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文件的规定；

（二）明牌珠宝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明牌珠宝最近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承诺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明牌珠宝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业务；

（四）明牌珠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能起

到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结构的作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要求；

（五）明牌珠宝《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明牌珠宝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明牌珠宝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且明牌珠宝的独立董事孙凤民、周虹、徐小舸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由于本次使用闲置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金额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因此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将采取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通过后方能实施。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明牌珠宝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同意明牌珠宝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

以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九、备查文件

１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７４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县福全镇杨绍线与尹大线交汇处（福全大转盘西北侧）公司办公楼三

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提示性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８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审议事项

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董秘办（浙江省绍兴县福全镇）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秘办，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县福全镇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董秘办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０４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５－８４０２１０６２

４

、其他事项：

（

１

）若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登记日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按照上文第

２

点登记方式的要

求，凭完整、有效的证明文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登记；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３

）会议咨询：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０２５６６５ ０５７５－８４０２４４５７

，联系人：曹国其、尹铖锋。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证券代码：

３６２５７４

；投票简称为“明牌投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５７４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如下表：

议案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议案一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⑤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计票规则

①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５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

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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